民法總則（二）授課大綱
授課教師：張 韻琪

第十二單元：條件及期限、期日及期間


[bookmark: _Toc430697624]壹、條文
第 一 編 總則
  第 四 章 法律行為
    第 四 節 條件及期限
	99條
	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，於條件成就時，發生效力。
附解除條件之法律行為，於條件成就時，失其效力。
依當事人之特約，使條件成就之效果，不於條件成就之時發生者，依其特約。


	100條
	附條件之法律行為當事人，於條件成否未定前，若有損害相對人因條件成就所應得利益之行為者，負賠償損害之責任。

	101條
	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，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，視為條件已成就。
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，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，視為條件不成就。

	102條
	附始期之法律行為，於期限屆至時，發生效力。
附終期之法律行為，於期限屆滿時，失其效力。
第一百條之規定，於前二項情形準用之。



  第 五 章 期日及期間
	119條
	法令、審判或法律行為所定之期日及期間，除有特別訂定外，其計算依本章之規定。


	120條
	以時定期間者，即時起算。
以日、星期、月或年定期間者，其始日不算入。

	121條
	以日、星期、月或年定期間者，以期間末日之終止，為期間之終止。
期間不以星期、月或年之始日起算者，以最後之星期、月或年與起算日相當日之前一日，為期間之末日。但以月或年定期間，於最後之月，無相當日者，以其月之末日，為期間之末日。

	122條
	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，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者，其期日或其期間之末日，為星期日、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，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。

	123條
	稱月或年者，依曆計算。
月或年非連續計算者，每月為三十日，每年為三百六十五日。

	124條
	年齡自出生之日起算。
出生之月、日無從確定時，推定其為七月一日出生。知其出生之月，而不知出生之日者，推定其為該月十五日出生。



貳、條件及期限
  母向女兒表示「等妳成年，摩托車就送妳」
  父向女兒表示「陶朱隱園這戶房子送妳，但若妳2028年以前沒有考上律師，我就要收回房子」
  阿公向孫表示「這座山送你，但到我死為止，你每個月要給我一萬元生活費」
  和出賣人約定，分期付款之價金完全清償時，買受人就取得空氣清淨機所有權
  阿姨向弟弟表示「這個小套房免費借你住，但等你30歲，我就要收回來」

一、條件及期限的功能
    防止計畫和現實脫節，分配交易上、生活上的危險
    引導相對人為某種行為

二、條件及期限的區別
1. 條件：法律行為效力的發生或消滅，繫於將來客觀上不確定的事實
2. 期限：法律行為效力的發生或消滅，繫於將來客觀上確定發生的事實

  時期確定、到來不確定→「等你25歲時」
  到來確定、時期不確定→「烏俄戰爭結束之時」
  到來確定、時期確定→「明年4月4日」
  時期不確定、到來不確定→「若將來你結婚」

三、條件及期限作為「法律行為的附款」
1. 條件、期限都是當事人對於其意思表示效力所附加的限制，構成法律行為之一部分
2. 負擔也是一種「法律行為之附款」

第412條
「贈與附有負擔者，如贈與人已為給付而受贈人不履行其負擔時，贈與人得請求受贈人履行其負擔，或撤銷贈與。
負擔以公益為目的者，於贈與人死亡後，主管機關或檢察官得請求受贈人履行其義務。」
第 419 條
「贈與之撤銷，應向受贈人以意思表示為之。
贈與撤銷後，贈與人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返還贈與物」

→不履行負擔，不會直接影響法律行為之效力，需要贈與人另外為「撤銷贈與」

動動腦：
Q訂婚時的「聘金」，實務上有解為「解除條件」，也有解為「附負擔之贈與」。若男方因訂婚而贈送女方「聘金」，女方反悔不結婚，請問法律效果為何？
A1：解為「解除條件」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A2：解為「附負擔之贈與」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現在已增訂§979-1

四、條件之各種分類和效力

（一）停止條件←→解除條件

1. 停止條件§99I
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，發生效力；條件未成就，不發生效力
  例：債務人和債權人約定，若債務人將來取得A屋所有權，就會將之設定抵押權給債權人

2. 解除條件§99II
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，失其效力；條件未成就，保持效力
  例：承租人和出租人約定，若出租人的媳婦生出小孩，出租人就會將房屋收回自住，租約即終止

（二）偶成條件←→隨意條件

1. 偶成條件：條件成就與否，無關乎當事人之意思，取決於偶然事實
  例：鹽酥雞店老闆在d-card上發文「若郭台銘選上2024總統，我就免費贈送網友800份雞排」
2. 隨意條件：條件成就與否，基於當事人一方的意思
  例：蔡英文找柯文哲說「如果你答應不出馬2024總統大選，我就免費送你800份雞排」
3. 混合條件：條件成就與否，取決於當事人和第三人的意思
  例：媽媽對兒子說，如果你和B女結婚，我就送你們兩顆鑽戒

（三）真正條件←→不真正條件（學說上分類）
1. 真正條件：以客觀上不確定之事實為內容的條件
[bookmark: _GoBack]2. 不真正條件：空有條件的外觀，其實不具備條件的實質內容，亦稱為「假裝條件」、「表見條件」

不真正條件又可分為：
  (1) 法定條件：法律已對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為規定，依法律規定即可，視為無條件
  例：出租人和承租人約定，於終止租約一個月前應進行通知→內容和§450相同
  (2) 既成條件：為法律行為以前，停止條件已成就，視為無條件；為法律行為以前，解除條件已成就，視為法律行為無效
  例：父不知子已考上律師，對子說「若你考上律師，送你一台特斯拉」
  例：父不知子錯過今年律師報名期限，對子說「若你考上律師，送你一台特斯拉」
  (3) 不能條件：以客觀上不能成就的事實為內容的條件，若為停止條件，視為法律行為無效；若為解除條件，視為無條件
  例：夫對妻說「若明天太陽西升東落，送妳一台任天堂Switch」
  例：房東對房客說「若三天後的太陽西升東落，租賃契約就終止」

  (4) 不法條件：以違法或有悖於公序良俗之事項為內容之條件，法律行為無效
  例：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2436號判例「上訴人為有婦之夫，涎被上訴人之色，誘使同居，而將該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被上訴人，又約定一旦終止同居關係，須將該地返還」
  Q：於土地尚未移轉登記之前，被上訴人可否請求上訴人履行移轉義務？
    ：於土地已登記之後，上訴人是否可以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登記土地？

此外，某些法律行為不容許附條件：
  公益上理由：身分行為（收養、結婚）不得附條件、期限
  私益上理由：§335II抵銷之意思表示附有條件或期限者，無效

五、阻止條件成就之效果、期待權之保護

（一）阻止條件成就→故意
1. 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 §101I
  例：友人答應你這次期末考超過80分，即贈送電動腳踏車一台，友人後悔，半夜潛入老師辦公室，將你期末考卷撕毀一部，害你只得50分

2. 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 §101II
  例：友人若答應你這次期末考超過80分，即贈送電動腳踏車一台，所以你作弊得到81分

（二）保護期待權

Q：甲出售一台跑車給乙，約定乙可以先使用跑車，分10期給付價金（分期付款），約定乙在付清價金之前，甲可以保留所有權。

    →此案例中，所有權移轉的條件是？________________，他是哪一種條件？________________
    →乙在還沒付清價金之前，對跑車所有權僅具有___期待權___
    →如果在乙還沒有付清價金之前，第三人就砸壞乙的跑車，誰是所有權人，可依照§184I前段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？______
    →那麼乙可否請求損害賠償？ ______，§100，因為乙也有對於跑車所有權的_________ （通說）

參、期日及期間
一、期日
期日是個特定的日期：2023年5月12日

§122 約好 2023年5月14日（週日）要給付價金，但當天是星期日，順延到隔天週一才須給付

真的嗎？

二、期間
某日期和某日期之間，幾天

（一）自然計算法和歷法計算法
1. 自然計算法：一日24小時、1星期7日、1月30日、1年365日
但有時候會遇到閏年和閏月→§123II 以一月30日、一年365日計算
  例：約定一年放假一個月就是約定一年放假30日
      約定7年間大休假1年就是約定7年大休假365日

2. 曆法計算法：照國定歷法計算期間，1日為0-24時、5月為5/1-5/31，月或年連續的時候，根據§123I依照曆法計算
    例：例如約定實習的工作從7/1開始三個月，那就是7/1-9/30（9/30是工作的最後一天）
    
（二）期間起算和終止

1. 起算
 「即時起算」§120I
例：約定早上8點上班，打工3小時→8點開始工作到11點整下班

「始日不計入」§120II→有點有名
例：民事訴訟法§138II 「寄存送達，自寄存之日起，經十日發生效力。」法院寄送郵件於8/1寄存送達到你家，始日不計入，送達效力從8/2開始起算8/11過完的那個午夜12點發生送達效力

2. 終止
§121I 末日之終止為期間之終止
例：5/5郵購化妝品，一週內有無條件解約權，5/12過完的那個午夜12點之前都可以解約

§121II 相當日
例（原則121II本文）：約定星期二起一週內要交報告，相當日就是下周的星期二，前一日為下周的星期一，星期一的午夜12點（變成周二之前）要交報告

例（例外121II但書）：約定1月30日起一個月內要交報告，相當日2月30日，但2月沒有30日，那年若有2/29，則2/29午夜前要交報告；那年若只有2/28，則2/28午夜前要交報告

3. 末日延長
§122
若送達日為周末、國定假日或颱風停止上班上課，順延至次日

三、年齡計算法

§124I
請問妳/你現在幾歲了呢？_______ 實歲！  小寶寶出生後活了一年，才一歲

§124II
不知出生月→推定7/1出生→巨蟹座
不知出生日→推定該月15日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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